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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南方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 2015 年度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意见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信证券”）作为南方风机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南风股份”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的保荐机构，根据募集资金使用等有关规定，对南风股份2015年度募集资金使

用情况进行了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募集资金到位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09]954号”文核准，2009年9

月25日，公司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2,400万股，发行价格

为每股人民币22.89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54,936万元，扣除发行费用人

民币2,365.08万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52,570.92万元，以上募集

资金的到位情况已经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广会所验字[2009]第

08001090210号《验资报告》审验。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期末余额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货币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净额 
累计利息收入
扣除手续费净

额 

以前年度已使
用金额 

本年使用金额 

期末余额 直接投入承诺
投资项目 

本期
补充
流动
资金
金额 

525,709,200.00 20,870,087.34 489,253,617.01 14,907,340.59 - 42,418,329.74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公司累计直接投入项目运用的募集资金

284,451,757.60 元，累计补充流动资金 133,455,111.36 元，累计购买发展用地

86,254,088.64 元，累计已使用 504,160,957.6 元，剩余募集资金余额（含利息

收入）42,418,329.74 元与募集资金专户中的期末资金余额相符。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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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建立 

公司依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关

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

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南方风机股份

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该《管理办法》于2009

年11月27日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管理办法》的要

求并结合公司生产经营需要，公司对募集资金采用专户存储制度，对募集资金实

行严格的审批制度，便于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以保证募集资金专款专

用。 

（二）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执行 

公司分别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

行大沥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市分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

州五羊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分别用于核电暖通空调（HVAC）系统核级/

非核级设备国产化技术改造项目、大型动/静叶可调机翼型隧道风机技术改造项

目、高效节能低噪型地铁和民用通风与空气处理设备技术改造项目、全性能检测

中心和研发中心技术改造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公司和保荐机构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信证券”）共同分别

与上述开户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三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三方监

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公司募集资金在银行专户的存储金额为

42,418,329.74元。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如下： 

货币单位：人民币元 

开    户    银    行 存款方式 存款余额 备注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 活期存款 21,683,196.83 协议存款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大沥支行 活期存款 7,233,972.17 协议存款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市分行 活期存款 13,046,827.87 协议存款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五羊支行 活期存款 454,332.87 协议存款 

合         计  42,418,32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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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货币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总额 525,709,200.0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4,907,340.59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504,160,957.6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
金投向 

是否已 

变更项目 

募集资金承诺

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
额(1) 

本年度 

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2) 

截至期末投资
进度(%)(3)＝

(2)/(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用
状态日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性是
否发生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核电暖通空调（HVAC）系

统核级/非核级设备国产

化技术改造项目 

否 140,200,000.00 149,450,000.00 9,477,650.17 136,898,698.17 91.60 
2016 年 6 月 30

日 
- - 否 

高效节能低噪型地铁和民

用通风与空气处理设备技

术改造项目改造项目 

否 86,370,000.00 91,920,000.00 4,546,598.65 81,145,285.79 88.28 
2016 年 6 月 30

日 
- - 否 

大型动/静叶可调机翼型

隧道风机技术改造项目

（注） 

否 32,800,000.00 34,650,000.00 872,427.81 35,263,112.30 101.77 
2016 年 6 月 30

日 
- - 否 

全性能检测中心和研发中

心技术改造项目（注） 
否 28,130,000.00 29,980,000.00 10,663.96 31,144,661.34 103.88 

2016 年 6 月 30

日 
- -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287,500,000.00 306,000,000.00 14,907,340.59 284,451,757.60 9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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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
金投向 

是否已 

变更项目 

募集资金承诺

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
额(1) 

本年度 

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2) 

截至期末投资
进度(%)(3)＝

(2)/(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用
状态日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重
大变化 

超募资金投向  

补充流动资金 否 133,455,111.36 133,455,111.36 - 133,455,111.36 100.00% - - - 否 

发展用地 否 86,254,088.64 86,254,088.64 - 86,254,088.64 100.00% - - - 否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219,709,200.00 219,709,200.00 - 219,709,200.00 - - - - - 

合        计 507,209,200.00 525,709,200.00 14,907,340.59 504,160,957.60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分具体项目） 

报告期内，为更好地满足公司发展需要，优化各业务领域的资源配置，提高工艺水平和生产效率，公司对厂

房布局和部分生产线进行了自动化的升级调整等。因此，公司对项目的实施进度采取谨慎态度，并结合目前项目

实际开展情况，在项目实施主体、募集资金投资用途及投资规模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对项目达到预计可使用状

态作延期调整。各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调整为 2016 年 6 月 30 日。该项决议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

会议审议通过，并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予以披露。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1、2009 年 11 月 27 日，公司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超募资金使用计划的

议案》，同意公司将超募资金中的 4,500 万元用于补充供货合同流动资金。公司独立董事及保荐机构已对议案

发表意见，同意本议案。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该资金已全部用于补充供货合同流动资金。 

2、2010 年 7 月 29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包括超募资金

在内的资金参与竞买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包括超募资金在内的资金参与竞买佛山市南海区

土地交易中心挂牌的位于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小塘城区地段，编号为“佛南（挂）2010-064”的国有土地使

用权。公司独立董事及保荐机构已对议案发表意见，同意本议案。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支付土地

出让金及相关税费共计 112,754,088.64 元，其中使用募集资金 26,500,000.00 元，使用超募资金

86,254,088.64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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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11 年 10 月 21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将超募资金中的 4,500 万元用于补充公司日常经营所需流动资金。公司独立董事及保

荐机已对议案发表意见，同意本议案。截止 2011 年 12 月 31 日，该资金已全部用于补充公司日常经营流动资

金。 

4、2013 年 1 月 14 日，公司召开的第二节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剩余的 4345.51 万元超募资金永久补充公司日常经营所需流动资金。公司独立董事

及保荐机构已对议案发表意见，同意本议案；2014 年 9 月 18 日，公司召开的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上述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截止目

前，该资金已全部用于补充公司日常经营流动资金。至此，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超募资金全部使用完毕。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2010 年 7 月 29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

施地点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由清远市阳山县变更为佛山市南海区。公司承诺将其

中的 100 亩土地用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其余 313.3841 亩土地则全部作为公司发展用地。上述公司发展

用地须用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核电等新能源和新兴产业建设项目，不得用于经营投资性房地产业务或其

他高风险的投资。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无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无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公司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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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1、2009 年 11 月 27 日，公司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超募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同意公司将超募资金中的 4,500 万元用于补

充供货合同流动资金。公司独立董事及保荐机构已对议案发表意见，同意本议案。

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该超募资金已全部用于补充供货合同流动资金。 

2、2010 年 7 月 29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使用包括超募资金在内的资金参与竞买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议案》。同

意公司使用包括超募资金在内的资金参与竞买佛山市南海区土地交易中心挂牌

的位于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小塘城区地段，编号为“佛南（挂）2010-064”的国

有土地使用权。公司独立董事及保荐机构已对议案发表意见，同意本议案。截止

2010 年 12月 31日，公司已支付土地出让金及相关税费共计 112,754,088.64 元，

已使用募集资金 26,500,000.00 元，已使用超募资金 86,254,088.64 元。 

3、2011 年 10 月 21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使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将超募资金中的 4,500 万元

用于补充公司日常经营所需流动资金。公司独立董事及保荐机构已对议案发表意

见，同意本议案。截止 2011 年 12 月 31 日，该资金已全部用于补充公司日常经

营流动资金。 

4、2014 年 1 月 14 日，公司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剩余的 4345.51 万

元超募资金永久补充公司日常经营所需流动资金。公司独立董事及保荐机构已对

议案发表意见，同意本议案。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该资金已全部用于补充

公司日常经营流动资金。至此，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超募资金全部使用完毕。 

五、会计师对募集资金年度存放和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鉴证意见 

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公司201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

用情况进行了专项审核，并出具了《关于南方风机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2015

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鉴证报告》。报告认为，南风股份董事会编制的《关于

募集资金2015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

定，如实反映了南风股份2015年度募集资金实际存放与使用情况。 

六、保荐机构主要核查工作 

报告期内，保荐代表人通过访谈沟通、审阅相关资料等多种方式，对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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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情况进行了核查。主要核

查内容包括：查阅了南风股份募集资金存放银行对账单、募集资金使用原始凭

证、中介机构相关报告、南风股份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相关公告和支持文件等

资料，并与南风股份中高层管理人员等相关人员就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了沟

通交流等。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南风股份严格执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制度，有效执行三方监管协

议，募集资金不存在被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占用、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

供出售的金融资产、借予他人等法律法规所禁止的情形。南风股份2015年度募

集资金的具体使用情况与已披露情况一致，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违反相关法律

法规的情形。保荐机构对南风股份201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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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南方风机股份有限公司募集

资金2015年度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意见》之签署页） 

 

 

 

 

 

 

保荐代表人：                                              

陈若愚                  杨勇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4 月 25 日 

 

 


